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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網路科技發展雖然能適時地加速廣告產業的變革，惟創意才是帶動產業業績持續成長的萬靈丹。本研

究目的在於探討過往評價廣告創意的準則，是否仍適用於今日數位廣告時代之嶄新或獨特創意，進而建構

一衡量此類數位廣告創意的各評價構面與準則。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藉由專家訪談彙整有關且較

為廣泛的數位廣告創意評估項目，第二階段則以問卷調查和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重要的評量因子。而研究

結果得出：數位廣告創意評價層級可歸納為 4 個構面和 15 項準則，第一個構面為「擴散性」，包括「原

創的」、「與眾不同的」、「令人吃驚的」、「有魅力的」和「富有想像的」5 項準則；第二個構面為「改

變」，包括「具有改變行為的」、「有邏輯的」、「有說服力的」和「有影響力的」4 項準則；第三個構

面為「實效性」，包括「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和「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3

項準則；最後，第四個構面為「互動」，包括「具有參與的」、「具有娛樂性的」和「互動性的」3 項準

則。其中「擴散性」和「實效性」是創意廣告評價的兩個核心構面，而新注入的「改變」和「互動」則可

適切滿足數位廣告創意評價之完整和所需。最後，此研究成果將可提供設計產學界於進行數位廣告設計

時，於概念發展階段以為設計創意適切性之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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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創意是廣告表現的關鍵，在廣告發展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則好的廣告創意就等同是一

則勝利的廣告，能在眾多廣告中脫穎而出，且精確地傳達廣告主與廣告公司的廣告理念；同時贏得觀眾

的注目，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記（del Río, 2007）。過往之相關研究發現：亟具創意的廣告確實可以提升企

業競爭優勢，且較為容易獲得消費者的回饋、深植記憶和提高對產品的評價（Baack, Wilson, & Till, 2008; 

Dahlén, 2006; Frazer, 1983; Till & Baack, 2005）。Tippins 和 Kunkel（2006）針對食品產業廣告創意表現

研究，得知較佳的創意表現可以為企業創造較高的盈利；West（1999）則指出：好的廣告創意，預估可

以為企業產品增加五倍的銷售。再者，若從廣告代理商的觀點言之，好的創意作品可以吸引新客戶和參

加廣告競賽獲得獎項，藉以鼓舞公司內部士氣，並增進員工與公司間的合作關係。雖然創意之於廣告是

如此地重要，惟相關學術研究卻付之闕如。學者 Klebba 和 Tierney（1995）曾表示：有關廣告創意之學

術文獻之所以乏人問津，其原因在於對「創意」一詞難以界定；除了創意行為特有的本質外，各式不同

產品或服務所呈現的類型，極易讓人產生錯縱複雜的脈絡情境，以致無法明確定義何謂「創意」。是故，

許多廣告專業人士與學者將廣告創意的產生視為魔術表現（act of magic），甚或貶謫創意是神秘（mystery）

的境界，此乃加深了廣告創意是無法被窺探和研究的議題（Reid & Moriarty, 1983）。再者，評價創意良

窳優劣是創意過程中最後關卡，創意發展過程中創意團隊通常耗費相當長的時間與精力於創意發想之前

端程序，到了後端作業時間則明顯縮短；究其原由，多數是因為已接近截稿日期、抑或受限於廣告預算，

實無法遂行創意評量。當然，廣告代理商對於廣告創意的評選，多數流於個人主觀判斷，惟充其量則是

尊重長期配合創意團隊的專業能力，確實較為缺乏科學性的驗證過程（Stuhlfaut & Yoo, 2013）。 

學者 Smith、MacKenzie、Yang、Brchholz 和 Darley（2007）從心理學的「創造力」探討廣告創意，

認為創意是擴散性（divergence）與相關性（relevance）相乘的交互關係，並且進一步地提出衡量擴散性

與相關性的構面準則。爾後，Smith 等人且針對 39 支獲得克里歐廣告獎（Clio Awards）獎項的電視廣告，

與另外 39 支非得獎的一般性電視廣告進行創意廣告效果檢測，其研究結果得知：消費者對廣告創意的知

覺決定於擴散性與相關性之交互作用，良好創意因子的介入對於消費者訊息處理與廣告回饋具顯著相

關。而國內學者亦採用 Smith 等人所提出的廣告創意衡量模式，進行兩個不同主題的研究和理論驗證：

第一個主題乃針對平面公益廣告，試圖瞭解其創意廣告效果，另一個主題則是探討認知閉合需求對產品

平面廣告創意效果之影響。研究結果證實，不論是公益性質廣告抑或商業性質廣告，高品質創意廣告對

消費者的廣告效果是能產生良好的溝通效果；反之，低品質創意廣告則無法獲得共鳴（方菁容、衛萬里，

2013；方菁容、衛萬里、鄧成連，2015）。上述文獻探討，廣告創意與其評量構面均為傳統廣告（電視、

平面）思維模式所建構之標準，惟傳統廣告溝通雖然是單向模式，但廣告傳達的初衷乃在於與人們對話

交談，不論是想要製作一則令人讚嘆的電視廣告、或是呈現優質的數位廣告，創造對的策略、語調、洞

察和訊息的過程，都是完全相同的（Ball & Bedwood, 2010／賴治怡譯，2012b）。換言之，在新網路世

代媒體形式驟變下，傳統廣告創意的評價模式是否適合數位媒體時代所需要的創意評價形式，確實值得

深入探討。Lariu（2010／賴治怡譯，2012a）認為數位環境下的廣告創意不是同花色的行李箱，必須停止

思考系列廣告和不同媒體視覺表現一致性的概念，要為不同頻道量身訂做創意。因此，他提出一個創意

的思考概念─「沒有創意能什麼媒體都是適用的」。由此可見，數位時代之企業與廣告代理商所關注的

創意形式，有其重新思考與探究的必要性，此也正是企業與廣告代理商現階段迫切關注議題。綜上所述，

本研究具體目的有下列三點： 

1. 透過文獻整理與探討，瞭解傳統廣告之創意衡量準則，並檢視其是否可延續或轉換為衡量數位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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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之標準； 

2.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萃取各個構面並命名之，建構數位廣告創意評價構面和準則； 

3. 提供設計產學界於進行數位廣告設計時，於概念發展階段以為設計創意適切性之衡量標準。 

 

二、文獻探討 

2-1數位廣告媒體形式與特性 

日益精進的網際網路科技，造就了多元的媒體形式，也改變了品牌溝通的本質，更為數位時代開啟

新的挑戰。「數位」一詞譯自英文「digital」，乃指一個數位系統，且使用不連續的離散值（0 或 1）代

表訊息，藉以輸入、處理、傳輸或貯存（維基百科，無日期）。是故，所謂「數位媒體」是指將數字、

文字、圖形、圖像、聲音轉換成電腦可判讀的 0 與 1 形式，並且能夠編碼、儲存與還原的傳播媒體（Baldwin, 

Keelan, Fehr, Enns, & Koh-Rangarajoo, 1996），而常見的數位廣告媒體形式則有橫幅廣告、直立廣告、按

鈕廣告、彈出式廣告、方形廣告、插播式廣告、漂浮廣告、不煩人廣告、背景廣告、唬弄式橫幅廣告、

影音廣告、行動廣告、浮動廣告、電子郵件廣告、贊助廣告、關鍵字搜尋、部落客廣告等（Strauss & Frost, 

2009╱洪慧芳譯，2010）。另外，數位時代發展至今線上（on-line）與線下（off-line）媒體的界線已變

得愈來愈模糊，且打破了傳統媒體一對多的傳播模式；加上網路超鏈結（hyperlink）與多對多的資訊結

構 （Hoffman & Novak, 1996），更使得數位廣告具有即時性、彈性、消費者導向與線上交易的特性

（Hawkins, 1994）。學者榮泰生（2014）認為「數位」具有程序性、參與性、虛擬性與博學性四個特性，

廣告行銷人員必須利用電腦程序性本質滿足消費者需求，例如連結速度太慢，應避免呈現過多的圖片，

僅提供適當的文字說明；再者，數位環境下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是直接且單獨的，藉由互動除了可

以公告大眾，還可以私訊小眾，消費者所做的選擇或要求若能獲得企業的回應，消費者必然對企業產生

好感，而虛擬社群滿足人們的人際關係、興趣、交易和幻想上的互動需求。綜上所述，數位時代媒體形

式多元化，整合文字、圖片、音樂、動畫和影片的傳播模式稱之為數位廣告中的「豐富媒體」（Strauss & 

Frost, 2009╱洪慧芳譯，2010）；因此，本研究所欲建構的數位廣告設計創意評價構面與準則，即是針對

上述所謂的豐富媒體廣告。 

2-2廣告創意與數位廣告創意 

創意源自於創造力的啟發，而過去數十年來學術界從不同領域和面向探索創造力。其中 Torrance

（1987）從心理學激發學習動機，提出創造力的 14 項構面：流暢性、靈活性、原創性、精心製作、拒絕

過早閉合、不尋常的觀點、整合性、幽默感、豐富與多彩的印象、幻想、情感表達、移情作用、挑釁問

題與未來定位；Mishra、Henriksen和 Deep-play Research Group（2013）則提出三個評量創造力的構面：

新穎的、有效的和整體感的。若從廣告產業探究創意的本質，其乃泛指廣告公司創意團隊依據目標市場

與目標受眾需求發展策略並執行的結果，此亦意謂廣告創意是人為所製造的產品，就如同點子和發明。

學者 Campbell（2011）追蹤價值品牌長期的廣告策略和發展趨勢指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品牌之所以能

夠獲得正向的品牌資產，其皆源自於偉大的廣告創意；也就是說，廣告創意對品牌態度短期或長期的回

憶，具有正向影響（Sheinin, Varki, & Ashley, 2011）。另外，心理學理論亦將創造力定義為發展具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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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的和社會價值的想法，且多位學者延伸此一概念，將廣告創意解釋為擴散性與意義性：其中擴散性含

有新奇、新穎、與眾不同以及完美的美學；意義性又稱為相關性，指廣告創意的表現和連結市場環境、

廣告目的或者是消費者使用經驗（Ang, Lee, & Leong, 2007; El-Murad & West, 2004; Smith & Yang, 2004; 

Smith et al., 2007）。廣告大師 Ogilvy（1983）提出五項衡量廣告創意的準則：1.是否在第一眼有屏息吃

驚的感覺？2.希望自己也能夠想到這樣的想法？3.這是獨特的？4.是否合於策略，完美地達成目的？5.是

否能歷經 30 年而不衰？英國 D&AD 認為創意是好奇的、求變的、故意作對的、商業精明的、奇特的，

以及時而浪漫、時而憤世嫉俗的或進一步地提出三個評選廣告作品創意的標準：第一個是廣告創意的作

品必須具有高度原創性，可以鼓舞人心的想法；第二個廣告創意的作品必須具有良好的執行力；第三個

廣告主題的脈絡必須與創意表現具有相關性（McStay, 2013）。Kilgour、Sasser 和 Koslow（2013）認為

獲獎的作品經常被視為研究的對象，因為得獎作品的創意是經過專家公認的優良作品，具有原創與獨特

性；然其研究也發現這些獲獎的作品有時只反映了獨特性，卻常常忽略作品的策略與適切性，因此，提

出適合衡量得獎作品創意的指標，包括「策略」與「原創性」兩個面向。Stuhlfaut 和 Yoo（2013）則針

對美國廣告公司藝術總監與文案人員進行創意評估調查，結果得出 4 個面向與 13 個特性的廣告創意評估

工具，4 個面向包括新穎性、感動力、實用性和幽默。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和生活型態的變化，科技已深植並改變了人們和品牌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廣

告產業對廣告創意適時地提出了不同的定義與見解。林友琴（2015）認為數位廣告的創意表現必須得以

解決商業問題，且能將商業挑戰化成品牌正面體驗、強化品牌故事、擁抱資料與科技；另一方面，也能

改變消費者、改變文化或行為；當然，由人相互連結的經驗所創造的關聯性，更必須是令人感到有意義

的。日本 D2C 數位廣告公司創意總監長尾啟樹（2014）認為數位廣告應該透過創意感動人們的心靈，並

且可以聯想到商品。他提出創意的衡量準則，包括 2 個構面和 6 項準則，第一個構面是令人悸動、且興

奮不已的，第二個構面是令人欣然接受的。高野文隆（2014）則提出視覺、結構和故事三角關係的構面

以審視數位廣告創意，更具體地說，廣告行銷人員應該為客戶的產品或服務創造需求的創意，而創意中

至少要達到教育、娛樂、參與和交換價值中的一項指標（Fiandaca, 2010／賴治怡譯，2012d）。本研究將

上述不同領域學者對創意的評量構面與準則，詳細整理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領域對創意評價之見解 

領域 學者年分 創意構面 定義 

教學

學習 

Torrance（1987） 流暢性 創意超乎預期。 

靈活性 想法與眾不同，能夠從一個主題轉變到另一個。 

原創性 打破舊習與刻板思維，遠離明顯與平常，創造罕見的或令人驚訝的。 

 精心製作 延伸基本想法，讓畫面變得精緻、細膩和重視細節。 

 拒絕過早閉合  保持思想開放，抵制快速、簡單和明顯的解決方案。 

 不尋常的觀點  從不同或非尋常的面向看事情，創造出豐富的影像、打破正常的界

線或提供不尋常的語境。 

 整合 結合、連接或混合不相關的物件和想法，包括大膽的精神跨越或不

自我設限。 

 幽默感 滑稽、逗人的，會讓人笑開懷。 

 豐富與多彩的印象 安排形狀和色彩，呈現良好的藝術表現，好的製作品質具有吸引力。 

 幻想 以非常奇特或超自然的元素創作不真實的世界。 

 情感表達 以感覺、情緒和敏感傳達點子。 

 移情作用 使用一種態度或觀點，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 

 挑釁問題 經過分析。使用煽動、挑起、誘發的議題引起反應。 

 未來定位 想像未來的可能性，表現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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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領域對創意評價之見解（續） 

領域 學者年分 創意構面 定義 

教學

學習 

Mishra et al.（2013） 新穎的 新鮮的、非尋常的、獨特的、 令人驚訝的、令人吃驚的、驚人

的、令人驚奇的、原始的、引領潮流的、激進的、革命性的、影

響力的、首創的。 

  有效的 有價值的、重要的、顯著的、必要的、必需的、 邏輯的、明智

的、相關的、 適當的、足夠的、功能性的、可操作性、實用的、 

人性化的。 

  整體感的 有機的、有序的、風格的、安排的、組織的、有形的、完成的、

優雅的、優美的、 迷人的、有魅力、精緻的、複雜的、複雜精

細的、華麗的、 有趣的、可以理解的、有意義的、明確的、不

言自明的、精心設計的、製作精巧的、做工精良的、一絲不苟的。 

廣告

創意 

Ogilvy（1983） 是否在第一眼有屏息吃驚的感覺？ 

希望自己也能夠想到這樣的想法？ 

這是獨特的？ 

是否合於策略，完美地達成目的？ 

是否能歷經30年而不衰? 

Ang & Low （2000）; Ang, 

Lee, & Leong （2007）; 

El-Murad & West （2004）; 

Smith & Yang（2004） ; 

Smith et al.（2007） 

擴散性 有新奇、新穎、與眾不同以及完美的美學。 

意義性 

 

又可稱為相關性，指廣告創意的表現和連結市場環境、廣告目的

或者是使用者經驗；換言之，廣告行銷人員要找出廣告對目標消

費者而言什麼是最重要的。 

Kilgour et. al（2013） 策略 必須思考三方面：符合策略、一個符合客戶的好策略、一個適合

客戶的策略建構在好的策略上。 

原創性 原創的、富有想像力的、新穎的、與眾不同的。 

Stuhlfaut & Yoo（2013） 新穎性 想像力的、創新的、獨特的、新鮮的、驚奇的 

感動力 情感動人的、喜歡的 

實用性 有意義的、有說服力的、相關性的、策略的、有記憶的 

幽默  

McStay（2013） 具有高度原創性，並且可以鼓舞人心的想法。 

具有良好的執行力。 

主題的脈絡必須與創意表現具有相關性。 

數位

廣告

創意 

Fiandaca（2010／賴治怡

譯，2012d） 

教育、娛樂、參與和交換價值 

長尾啟樹（2014） 特別的體驗 體驗過較大，則評價較高。 

不尋常 有沒有放入常日的要素。 

科技 有無運用最新科技。 

連結 有沒有連結概念與點子的橋樑？ 

媒體選擇 有無正確選擇維繫概念與創意點子的橋樑？ 

品牌形象 創意點子是否有為承襲過往品牌形象？ 

高野文隆（2014） 視覺 精心製作、具有美感的表現。 

結構 資料精準具有邏輯性。 

故事 新穎與眾不同的故事。 

林友琴（2015） 解決問題 解決商業問題。 

體驗 把商業挑戰化成品牌正面體驗。 

故事 強化品牌故事。 

科技 擁抱資料與科技。 

改變 改變消費者、改變文化或行為。 

關聯 由人相互連結的經驗所創造的關聯性，會令人感到更有意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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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分析發現，不同領域對於創意有著不同的評論。就廣告產業而言，隨著時代變遷，創意的定

義不再只限於個人思維的運行與創造，外在環境的涉入使得創意考量因素變得更加寬廣且複雜。因此，

創意除了從觀念創造的面向觀察，亦可由廣告執行時的創意表現探討之，例如版面使用創意編排的形式、

請名人代言、或是使用特殊圖案等，也可以是指廣告對品牌訊息的元素，例如有創意的文案、展示產品

新的使用方式、和產品特殊的變換形式（Smith & Yang, 2004）。換言之，致勝的創意可能是廣告概念的

溝通傳達，也有可能是技術的解決方案（Bambach, 2010／賴治怡譯，2012c）。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謂

的數位廣告設計創意評價乃針對數位廣告豐富媒體創意表現整體性的評價，且根據表 1 所列舉之學者論

述作為後續訪談以探索評量數位廣告構面與準則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旨於建構數位廣告設計創意評價構面與準則，基於專業從業人員具有豐富設計實務經驗，且

能就廣告主觀點精確地評斷廣告創意的適切性（Flandin, Martin, & Simkin, 1992; White & Smith, 2001）。

因此，本研究以專家訪談（expert interviewing）與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survey）兩種方式，探討並建

構適合評價數位廣告設計創意之構面與準則。研究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專家訪談，期能藉由訪談

方式彙整現任仍在職的創意總監對於數位廣告設計創意的評量觀點，以作為下階段量化分析的依據；第

二階段問卷調查則針對數位廣告設計相關從業人員，進行數位廣告設計創意評量因子萃取與構面命名。 

3-1 第一階段：專家訪談 

1. 取樣設計：本研究為建構國內數位廣告創意設計之評量構面與準則，首先藉由專家訪談瞭解實務界如

何評價一則具創意之數位廣告設計作品，而專家訪談取樣調查乃考量基於目前數位廣告正蓬勃發展，

傳統廣告公司的業務型態已經轉型為承製數位廣告設計。因此，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

式邀請國內數位新媒體或傳統廣告公司現任創意總監職等以上，且累積之廣告設計實務經驗達 10 年

以上專家進行訪談，詳細 5 位專家之基本資料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5 位專家分別任職於四家公

司，其中 C 公司為國際性跨國公司，於目前國內數位廣告產業中規模最大者，故本研究邀請該公司

兩位創意總監接受訪談。此外，5 位專家中工作年資達 15 年以上者共計有 4 位，達 25 年以上者有 2

位，工作經驗橫跨數位廣告與傳統廣告者有 3 位，僅具數位廣告經驗者則是 2 位。 

表 2. 受訪專家基本資料與經歷 

編號 性別 年資 公司頭銜 經歷 

專家 1 女 13 年 1. A 公司創意總監 2. 數位+傳統 

專家 2        男 17 年 1. B 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2. 數位廣告 

專家 3 男 16 年 1. C 公司資深創意總監 2. 數位廣告 

專家 4 女 25 年 D 公司創意總監 數位+傳統 

專家 5 女 26 年 1. C 公司執行創意總監 2. 數位+傳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訪談進行：本研究先行以電話聯絡專家群約定訪談時間與地點，且email寄送訪談問題，讓專家對訪問

內容能有所瞭解和因應。訪談時間約為1小時，訪談地點則為專家服務公司之會議室，過程取得專家

們同意全程錄音，以為事後分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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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談內容與結果：本研究訪談內容主要針對「如何評量一則具有創意的數位廣告」分別請 5 位專家回

答，5 位專家回覆內容整理如表 3 所示。專家 1 評斷數位廣告創意時會注意（a）策略：釐清廣告的

問題與目的，仔細確認策略是否正確解決商業目的；（b）相關性：創意表現有沒有跟目標消費者具

有相關性，或者跟產品相關性，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連結；（c）創新：所有的創意表現不論使

用比喻法或誇飾法應該具有原創性；（d）消費者洞察：消費者會關心這件事嗎?他為什麼會關心這件

事?他使用這個產品的情境，對產品的需求？（e）互動分享：創意的表現是否讓消費者真正有感覺，

有可能分享給好友，有可能馬上採取行動。專家 2 提出評斷數位廣告創意時，應從理性與感性兩種層

面加以思考，理性層面包括（a）符合策略：客戶的廣告目的與任務，有沒有正確傳達訊息，屬於商

業邏輯的思維；（b）消費者洞察：洞察是消費者內心的認同，也就是共鳴點。而感性層面則包括（a）

原創性：就是創意是不是有亮點、是否能夠記憶，有沒有獨特性；（b）創造品牌內容：商品不是內

容，內容是指要跟消費者有連結的交集；（c）說故事：消費者不喜歡聽品牌故事，他們喜歡聽他自

己的故事，跟他生活經驗或過往的故事。專家 3 表示衡量創意的準則有（a）目的：有沒有解決客戶

行銷問題的創意；（b）洞察：以目標消費者的洞察，轉換成不同切入點；（c）流程：操作過程是否

能夠讓消費者順利完成；（d）互動體驗：運用故事、科技技術或是影片形式表現，可以令人感動的

一個簡單接觸。專家 4 另提出（a）符合策略：要注意創意與品牌或產品的關係，還有創意與目標消

費者的關係；（b）擴散性：創意動不動人，是否讓人有驚奇，哇!的感覺；（c）分享：願意轉發或

散播訊息；（d）體驗：就是參與，讓消費者自然的與您的品牌產生連結，然後再昇化為行為的改變

或認知的改變。專家 5 則認為評量數位廣告創意應該考量（a）符合目的：創意表現必須能夠符合客

戶期望的目的，達到客戶訂定的目標；（b）品牌概念：創意是否清楚表達品牌概念，打動人心，以

及與消費者的連結性高不高，創意表現的精準度和記憶度是否能引起共鳴；（c）使用者旅程（user 

journey）：必須瞭解使用者使用這個網站的旅程是否順暢，能不能全程參與達到目標，使用者旅程必

須思考兩個觀點一個是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另一個為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

（d）使用者經驗；（e）資訊工程：也就是程式的部分，是否能於網路運作順暢；（f）擴散性：創

意是否能夠引起使用者轉發訊息或者是於社群網站上討論。最後，本研究將 5 位專家所提出的觀點，

再彙集文獻探討內容，且扣除重複性的觀點，整理出 87 項評估數位廣告創意的項目，請專家進行評

估勾選；問卷訪談後經由次數統計 87 項評估項目得出，5 位專家勾選達 2 票者共計有 28 個題項，此

結果將作為本研究第二階段擬訂專家問卷調查內容之主要依據。 

表 3. 專家訪談彙整 

專家 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觀點 

專家1 （a）策略：釐清廣告的問題與目的，仔細確認策略是否正確解決商業目的； 

（b）相關性：創意表現有沒有跟目標消費者具有相關性，或者跟產品相關性，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很

好的連結； 

（c）創新：所有的創意表現不論使用比喻法或誇飾法應該具有原創性； 

（d）消費者洞察：消費者會關心這件事嗎?他為什麼會關心這件事?他使用這個產品的情境，對產品

的需求？ 

（e）互動分享：創意的表現是否讓消費者真正有感覺，有可能分享給好友，有可能馬上採取行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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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家訪談彙整（續） 

專家 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觀點 

專家2 理性層面包括：  

（a）符合策略：客戶的廣告目的與任務，有沒有正確傳達訊息，屬於商業邏輯的思維；  

（b）消費者洞察：洞察是消費者內心的認同，也就是共鳴點。 

感性層面包括： 

（a）原創性：就是創意是不是有亮點、是否能夠記憶，有沒有獨特性； 

（b）創造品牌內容：商品不是內容，內容是指要跟消費者有連結的交集； 

（c）說故事：消費者不喜歡聽品牌故事，他們喜歡聽他自己的故事，跟他生活經驗或過往的故事。 

專家3 （a）目的：有沒有解決客戶行銷問題的創意；  

（b）洞察：以目標消費者的洞察，轉換成不同切入點； 

（c）流程：操作過程是否能夠讓消費者順利完成； 

（d）互動體驗：運用故事、科技技術或是影片形式表現，可以令人感動的一個簡單接觸。 

專家4 （a）符合策略：要注意創意與品牌或產品的關係，還有創意與目標消費者的關係；  

（b）擴散性：創意動不動人，是否讓人有驚奇，哇!的感覺； 

（c）分享：願意轉發或散播訊息； 

（d） 體驗：就是參與，讓消費者自然的與您的品牌產生連結，然後再昇化為行為的改變或認知的改

變。 

專家5 （a）符合目的：創意表現必須能夠符合客戶期望的目的，達到客戶訂定的目標；  

（b）品牌概念：創意是否清楚表達品牌概念，打動人心，以及與消費者的連結性高不高，創意表現

的精準度和記憶度是否能引起共鳴； 

（c）使用者旅程（user journey）：必須瞭解使用者使用這個網站的旅程是否順暢，能不能全程參與

達到目標，使用者旅程必須思考兩個觀點一個是使用者經驗（User Experience, UX），另一個為

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 

（d）使用者經驗； 

（e）資訊工程：也就是程式的部分，是否能於網路運作順暢； 

（f）擴散性：創意是否能夠引起使用者轉發訊息或者是於社群網站上討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 

1. 問卷擬定與前測：問卷設計含基本資料和內容題項兩大部分，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工作

年資、公司規模、工作部門與職稱；內容題項則依據第一階段專家勾選結果獲得之28個題項。惟為確

保所有測量資料具備可靠的信效度，本研究於正式施測前，協請15位具備設計相關工作經驗之研究生

進行前測，且透過SPSS統計軟體以平均值（M）、標準差（SD）等統計數據作為評斷基礎。而題項

刪除或修改原則為：當「M≥5.0」時,則維持題項原貌；「5.0>M>4.5」時,則諮詢專家意見進行刪除或

修改；當「M≤4.5」且「SD≥1」時，則刪除題項。統計結果有24題維持題項原貌分別為：「符合策略

的」、「有邏輯的」、「能夠解決商業問題的」、「原創的」、「有魅力的」、「可以理解的」、「具

有娛樂性的」、「與眾不同的」、「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具有影響力的」、「新鮮的」、「與

產品有連結的橋樑」、「有說服力的」、「具有改變行為的」、「具有記憶性的」、「互動性的」、

「創意與媒體之間具有好的選擇性的」、「有感染力的」、「具有參與的」、「情感動人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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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像力的」、「令人吃驚的」、「有故事性的」、和「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有4個題項平均值

M ≤4.5且SD≥1，則刪除該題項。最終問卷題數計有24題，且經檢驗研究量表Cronbach’s α值為0.786，

表示本研究量表具有高度內部一致性（Nunnally & Bernstein, 1994）。此外，本研究量表係以過去廣

告研究文獻為基礎,而為因應研究需求,經由廣告領域學者與實務界專家共同討論修改後定稿。另外，

本研究衡量尺度採用李克特7階量表（7-point likert scale），由最高7階「非常重要」依次遞減至最低1

階「非常不重要」，且測量題項具合宜之內容效度。 

2. 受測對象：由於本階段測試內容涉及數位廣告創意設計之專業衡量標準，受測對象必須具備數位廣告

設計與製作相關經驗者，較能辨別評估項目之重要性，加上目前數位環境現況線上與線下媒體載具趨

於整合，因此，本研究以傳統廣告、數位廣告或設計公司之創意人員、業務人員、企劃人員、資訊工

程人員、策略規劃人員和媒體企劃人員之專業廣告相關從業人員為目標受測對象，問卷填寫以紙本問

卷或線上問卷兩種形式進行。 

3. 正式施測與樣本結構：問卷調查為期1個月，發放時間從民國104年6月1日至30日為止，最後取回紙本

問卷147份、線上問卷69份，共計216份樣本數，經刪除資格不符與無效問卷16份，實得有效問卷共計

200份，總計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2.59%，樣本大小已達到研究人類行為的最低樣本數200，具有適當性

之因素分析絕對樣本規模（Arrindell, & Van der Ende, 1985; MacCallum, Widaman, Zhang, & Hong, 

1999）。經統計結果顯示，受測者基本資料：男性受測者佔54%、女性佔46%；40歲以下受測者佔81%；

大學（專）學歷佔65.5%，研究所佔33.5%；創意部門受測者63%，非創意部門佔37%；工作年資10年

內者佔63%，公司規模達30人以上之中大型公司佔70.5%。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問卷結果適切性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經共變關係檢測得到 KMO（Kaiser-Meyer-Olkin）值為 0.711，

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848.448，自由度（df）105，顯著性 0.000，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所有測量之相

關係數與淨相關係數具有好的取樣適切性，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邱皓政，2010）。研究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檢驗其內部一致性，Nunnally（1978）認為 Cronbach’s α係數至少要大於 0.5，α>0.7 具有高度信度，

本研究檢定結果，各分量表構面之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因子 1=0.748、因子 2=0.695、因子 3 =0.695、

因子 4 =0.660，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0.793，據此可推斷，本研究之各構面準則項目具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詳細資料如下頁表 4 所示。 

4-2 因素分析萃取構面與命名 

本研究藉由因素分析之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和最大變異數（varimax），進行數位廣告創意

評價構面萃取和命名。經過轉軸後，刪除標準化因素負荷量低於 0.55，解釋觀察普通或不理想的題項

（Tabachnica & Fidell, 2007），刪除的題項計有 Q1、Q3、Q6、Q11、Q15、Q17、Q18、Q20 和 Q23，共

計 9 題，其餘 15 個題項轉軸萃取出四個因子。因子 1 特徵值為 3.994、因子 2 特徵值為 2.028、因子 3

特徵值為 1.447、因子 4 特徵值為 1.231，分別解釋 26.625%、13.519%、9.674%和 8.204%的變數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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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可解釋總變異量為 57.995%。由表 4 可見，轉軸後因素的完整性增加，可解釋的比重改變，因子 1

（ 26.625%→16.552%）、因子 2（ 13.519%→14.364%）、因子 3（ 9.674%→13.558%）和因子 4

（8.204%→13.521%），雖然因子 1 的比重縮減，因子 2、因子 3 和因子 4 的比重增加，但是四個因子的

共同性與相對位置依舊不變，特徵值之總和與整體累積總變異量不變，仍然為 57.995%，而且 15 個題項

因為相同潛在特質或是相類似具有某一個特定因素，分別歸類成群，因子 1 篩選出 5 項準則、因子 2 篩

選出 4 項準則、因子 3 篩選出 3 項準則以及因子 4 篩選出 3 項準則。 

表 4. 本研究量表轉軸後之主成分分析摘要表 

題目內容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Q4 「原創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715 .254 -.027 -.197 

Q8 「與眾不同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693 -.067 .261 .215 

Q22「令人吃驚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686 .009 .011 .372 

Q5 「有魅力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669 .008 .106 .029 

Q21「富有想像力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637 .088 .064 .359 

Q14「具有改變行為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067 .800 .118 .047 

Q2 「有邏輯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02 .671 .042 .066 

Q13「有說服力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219 .614 .405 -.049 

Q10「具有影響力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87 .590 .210 .279 

Q9 「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067 .135 .779 -.002 

Q12「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02 .241 .778 .097 

Q24「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081 .060 .707 .061 

Q19「具有參與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39 .306 -.011 .725 

Q7 「具有娛樂性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34 -.205 .108 .725 

Q16「互動性的」對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重要性? .106 .217 .044 .724 

特徵值 3.994 2.028 1.447 1.231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變異數% 26.625 13.519 9.674 8.204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變異數% 16.552 14.364 13.558 13.521 

總解釋變異量% 57.995    

項目整體統計量表 Cronbach’s α .793    

項目分量表 Cronbach’s α .748 .695 .695 .6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下頁圖 1 可見，萃取後因子 1 評估準則有原創的、與眾不同的、令人吃驚的、有魅力的和富有想

像的共五項準則。而由文獻回顧發現，過往研究廣告創意大多數學者均會論及此 5 項準則（Ang, Lee, & 

Leong, 2007; El-Murad & West, 2004; Torrance, 1987; Smith & Yang, 2004; Smith et al., 2007），足見，不論

當前的數位廣告媒體或是舊有的傳統廣告媒體，只要探討廣告創意，首先會思考作品表現是否具有原創

意？是不是與眾不同？會不會令人驚奇？是否讓人感到具有魅力，以及富有想像力，上述的準則為恆久

不變的基本評量項目，因此，本研究將因子 1 命名為「擴散性（divergence）」。另外，本研究再比對

Smith 和 Yang（2004）以及 Smith 等人（2007）所提出擴散性的準則包括：原創性、靈活性、精心製

作、整合性與藝術價值，對照本研究提出之擴散性 5 項準則，兩者差別在於精心製作與藝術價值，這兩

項準則本研究受訪之專家群很少論及，甚至於第一階段專家訪談票選時，大部分的專家就未將其列為評

價考量條件，本研究推判美學不列入評價因子的原因可能有兩點：1.數位廣告創意的評量因素涉及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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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而從過往至今好的創意均必須具備良好的藝術表現條件。因此，專家群未將藝術表現列為評價準

則，而是視之為必要的基本條件；2.數位廣告創意的美學表現會受到平台、設備、頻寬、解析度與檔案

格式等科技技術的問題所影響，設計團隊必須克服這些障礙，才能呈現完美的創意美學。 

萃取後因子 2 評估準則包括具有改變行為的、有邏輯的、有說服力的和有影響力的四項準則。數位

廣告與傳統廣告最大的不同在於數位廣告的消費者是透過數位平台或裝置介面，才能完成觀看廣告的程

序，如果使用者於使用過程中設備裝置出現不良狀況，可能影響使用者繼續觀看或使用的情緒與意願，

因此設計人員於創意發展階段必須顧及使用者對於使用介面的邏輯性與流暢度，科技人性化的考量才能

讓創意發揮說服力和影響力，進而改變使用者的行為與認知。因此，本研究將因子 2 命名為「改變

（change）」。 

萃取後因子 3 評估準則有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與產品有連結的橋樑和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三項準

則。可以發現此結果與因子 1 相似，均屬於大多數學者探討廣告創意會提出的另一項評估準則（El-Murad 

& West , 2004; Ang, Lee, & Leong, 2007; Smith & Yang, 2004; Smith et al., 2007），只是在名稱上各學家說

法不一，有些學者稱為相關性（relevance）（Smith & Yang, 2004; Smith et al., 2007），有些稱之意義性

（meaningful）（El-Murad & West , 2004; Ang, Lee, & Leong, 2007）、有效性（effectiveness）（Mishra et 

al., 2013）和適當性（appropriateness）（Kilgour, Sasser, & Koslow, 2013），但其準則考量均以符合商業

目的或需求與品牌策略思考為前提，因此，本研究將因子 3 命名為「實效性（utility）」。  

最後，因子 4 評估準則有具有參與的、具有娛樂性的和互動性的三項準則。數位媒體與其他媒體相

較，在於數位媒體具有互動性參與的特性（榮泰生，2014），設計人員於創意發展時應該掌握這項其他

媒體沒有的利基優勢，思考什麼樣的創意表現，讓消費者參與並且產生良好的互動關係，而具有娛樂或

幽默的設計比較容易吸引消費者目光（Fiandaca, 2010／賴治怡譯，2012d）。因此，本研究將因子 4 命

名為「互動（interaction）」。 

 

 

 

 

 

 

 

 

 

 

 

 

 

圖 1. 本研究建構之構面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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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本結構變數對數位廣告創意評價構面之影響 

    本研究進一步運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檢測數位廣告創意評量與不同基本結

構變數之顯著差異性，檢測的基本結構變數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工作年資、公司規模、工作部門，

特別是創意部門與非創意部門間之評量差異狀況、以及職稱指的是具有設計背景和不具設計背景對數位

廣告創意評量之差異。檢測結果性別、年齡、公司規模和職稱四個變項對數位廣告創意評量的四個構面

未達顯著差異，學歷、工作年資與工作部門三個變項在 90%信心水準下，某些變項對數位廣告創意評量

的四個構面產生顯著差異。由表 5 得知，學歷各項構面因子 1、因子 2 和因子 3 三者未達顯著，表示不

同學歷的受測者對因子 1、因子 2 和因子 3 的數位廣告創意評量並無不同；因子 4「互動性」（F（2, 197）

=3.614，p=0.029<0.1）在 90%信心水準下達顯著水準，再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得知，大學（專）（M=5.791）

的互動性數位廣告評量因子高於研究所（M=5.453）。工作年資各項構面因子 2、因子 3 和因子 4 三者未

達顯著，表示不同工作年資的受測者對因子 2、因子 3 和因子 4 的數位廣告創意評量並無不同；因子 1

「擴散性」（F（4, 195）=2.951，p=0.21<0.1）在 90%信心水準下達顯著水準，之後進行 Scheffe 事後比較得

知，工作年資 1-5 年（M=5.640）的擴散性數位廣告評量因子高於工作年資 11-15 年（M=5.165）。而造成

此結果的原因，本研究研判可能是對擴散性因子的認知差異，1-5 年工作年資受測者剛從學校畢業對於

擴散性因子的要求可能比較偏向廣告畫面的創意表現，而工作年資 11-15 年者，可能因為從業時間較久，

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對於擴散性因子觀點不僅侷限於廣告畫面的創意表現，它還可能是文案表現的創

意、音效表現的創意或者是整合性的創意表現，也因此，產生了工作年資 1-5 年擴散性因子高於工作年

資 11-15 年的結果。 

表 5.工作年資與公司規模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Scheffe 事後比較 

學歷 

因子 4 

互動性 

 組間 5.131 2 2.566 3.614 .029* 大專（學）>研究所 

 組內 139.842  197 .710    

  總和 144.973 199     
 

工作年資 

因子 1 

擴散性 

組間 6.965 4 1.741 2.951 .021* 1-5 年>11-15 年 

組內 115.066 195 .590      

總和 122.031 199        

工作部門（創意部門 vs. 非創意部門） 

因子 1 

擴散性 

組間 2.315 1 2.315 3.828 .052* 創意部門>非創意部門 

組內 119.717 198 .605      

總和 122.031 199        

因子 2 

改變 

組間 2.313 1 2.313 3.197 .075* 創意部門>非創意部門 

組內 143.260 198 .724      

總和 145.574 199        

*p<.1,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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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 得知，工作部門特別是創意部門與非創意部門檢定結果：因子 3 和因子 4 未達顯著，表示創

意部門與非創意部門的受測者對因子 3「實用性」和因子 4「互動性」的數位廣告創意評量並無不同。因

子 1「擴散性」（F（1, 198）=3.828，p=0.052<0.1）、因子 2「改變」（F（1, 198）=3.197，p=0.075<0.1）在 90%

信心水準下達顯著水準，而 Scheffe 事後比較亦得知，因子 1「擴散性」的創意部門（M=5.544）高於非

創意部門（M=5.322），以及因子 2「改變」的創意部門（M=5.635）高於非創意部門（M=5.412）。從此

結果推判，創意部門受測者較於非創意部門受測者，其專業素養對於創意表現的擴散性因子與改變因子，

較具有獨特性的觀點；另於進行創意決策評量時，創意部門受測者相較非創意部門受測者可以明確判斷

創意表現的優劣程度。而此研究結果，正如 Stuhlfaut 和 Yoo（2013）提出的觀點，創意部門的同儕是被

公認於創廣告創意發展過程中最具影響力的人。 

 

五、結論與建議 

    2000 年網路科技發展已逐漸進入成熟穩定型態，智慧型裝置的誕生更加速廣告產業變革；在此之

際，數位廣告代理商因應而生。雖然科技日新月異、媒體環境驟然改變，惟廣告創意是廣告主與廣告代

理商熱衷且關注的議題，面對全球化高度的競爭和知識與技術日益複雜，企業期望以創意取代資本，倘

若能於前端作業時，建立一套評估創意的準則，協助廣告代理商創意團隊、品牌經理和研究人員運用評

量工具有效地篩選創意並進行決策，必能尋得符合商業需求之適切創意表現。本研究結果敘述如下： 

1. 本研究得出評量數位廣告創意的構面與準則，共計有 4 個構面和 15 項準則，分別為構面 1「擴散性」：

包括原創的、與眾不同的、令人吃驚的、有魅力的和富有想像的；構面 2「改變」：包括具有改變行

為的、有邏輯的、有說服力的和有影響力的；構面 3「實效性」：包括與品牌具有相關性的、與產品

有連結的橋樑和具有品牌正面體驗的；構面 4「互動」：包括具有參與的、具有娛樂性的和互動性的。

根據作者訪談五位專家的內容發現，4 家公司中只有 D 公司使用輔助工具評量創意，但只用於參加

國內外廣告創意競賽之參賽作品評量，至於日常的創意表現評斷還是由創意團隊為主導，其餘 3 家

均表示評量創意是以創意部門為主。換言之，雖然目前廣告實務界尚未存有實體衡量數位廣告設計

的創意評量工具，但受訪 5 位專家於實務操作面，自有一把無形的評量標準協助他們進行創意決策，

研究結果也發現擴散性與實效性兩個構面，不論舊有傳統廣告或當今數位廣告，只要論及廣告創意，

此兩項構面即為評量創意廣告的核心構面，而注入「改變」和「互動」兩項構面才能符合數位廣告

創意之評價需求。 

2. 受測者的基本結構包括性別、年齡、公司規模和職稱四個變項，對數位廣告創意評價的四個構面未

達顯著差異，換言之，數位廣告創意評價構面不會因性別、年齡、公司規模和職稱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受測者對於擴散性、改變、實效性與互動性四個構面適合作為評價數位廣告創意具有一致性的

觀點，不過，大專以上學歷的受測者對於互動性構面與研究所學歷的受測者對於互動性構面具顯著

性影響，且大專以上學歷者高於研究所學歷。工作年資 1-5 年者擴散性構面與工作年資 11-15 年者擴

散性構面具顯著差異，工作年資 1-5 年者的擴散性構面高於工作年資 11-15 年者。而創意部門與非創

意部門受測者對擴散性與改變兩項構面具顯著差異，經事後比較，創意部門受測者對擴散性與改變

兩項構面平均數高於非創意部門受測者，據此推斷，創意部門受測者對創意表現之原創性、與眾不

同、令人吃驚、有魄力、富有想像力或者創意是否具改變行為、有邏輯性、有說服能力和具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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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觀點需求勝於非創意部門受測者，因此，創意部門是企業組織於創意設計過程中，極為重要的

決策單位。 

3. 過往有關廣告創意的研究多數著墨於傳統廣告創意之相關探討，甚少史料涉入數位廣告創意，這當

然與數位廣告發展歷程有關，因為數位廣告仍處於成長階段，許多研究方興未艾。因此，本研究主

要貢獻有三：（1）文獻中數位廣告創意評價構面的描述，源自於創新、創意和廣告創意多元資源匯

聚而成的結構，對於數位廣告創意評價的準則模糊不清，本研究透過實務經驗豐富的專家與專業從

業人員的協助，運用質性與量化兩階段的分析，經過嚴謹的調查，獲得具有客觀性的評價標準；（2）

從研究發現數位廣告創意評量構面或準則中未出現美感和美術表現相關的評價準則，此結果對於具

有美術設計背景的專業人士而言，值得關心與警戒，創意不等同於美術表現，我們不能依靠藝術性

創意掩飾廣告的原創和策略，也就是說廣告創意的藝術表現並非是成功數位廣告創意最重要的關鍵

選項，必須加入改變與互動的構面，才能符合數位廣告創意設計的需求；（3）數位廣告創意的發展

來勢汹汹，許多作業方法尚未建立理論模式，產業界順應潮流必須要向前邁進，學術界若欲建立理

論基礎，則研究必須從探索產業界發展現況著手為要。本研究取樣對象為國內數位或傳統廣告代理

商各部門的專業從業人士，他們是一群目前正在產業界實際執行數位廣告創意設計與製作的專家，

對於數位廣告創意的優劣表現自有一套評斷準則，本研究集結眾人的評斷準則，透過因素分析，客

觀地萃取出適合數位廣告創意的評價因子，提供日後有志從事數位廣告設計者於創意發展階段之參

考準則。 

4. 本研究已經建構完成評量數位廣告設計創意的構面與準則，未來研究方向將依此構面準則進行驗證

式分析，進一步地以數位廣告與傳統廣告為實證案例，比較分析消費者對創意觀點之認同，抑或延

伸以不同消費族群之需求條件為研究議題，探討個人認知與數位廣告創意之廣告效果，以及針對不

同產品涉入觀察數位廣告創意效果之差異。本研究所定義的數位廣告是指數位時代下網路廣告中的

豐富媒體（rich media ads），一種整合文字、圖片、音樂、動畫、影片等媒材的整合傳播模式，至

於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其他媒體載具之評價，則有待後續深入之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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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network provides a change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 essential factor that triggers the growth is actually creativ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key dimensions and criteria used to evaluate creativity as well as its usability in the current 

digital advertising design. The study proceeds with two main steps: evaluate the criteria through 

experts interview and extract the key elements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earch outcome includes the hierarchy structure of assessment on the 

creativity of digital advertising design which can be structured into 4 dimensions and 15 criteria. 

The first dimension is associated with “divergence” composed of “original”, “unique”, 

“startling”, “attractive”, and “imaginativ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related 

to “change” including “change behavior”, “logic”, “persuasive”, and “affect” criteria. The third 

dimension is referred to “utility” consisting of “relevance”, “connection”, and “experience” as its 

criteria. The fourth dimension is connected to “interaction” containing “engagement”, 

“entertainment”, and “interac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Moreover, “divergence” and “utility” are 

considered as the core factors on assessing creativity, and with the addition of “change” and 

“interaction” dimensions, the creativity on digital advertising design can be properly evaluated in 

order to reach its requirem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actual evaluation 

dimensions and criteria to the design industry o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advertising design. 

Keywords: Digital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Design, Creativity Evaluation. 


